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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1次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8年 1月 29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105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

記錄：姚佳君 

肆、出席人員：（詳簽到簿）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議題 2：成長管理計畫辦理情形（包括既有城鄉發展

總量及區位、未來城鄉發展總量及區位、發展優先順

序）、整體空間發展構想與計畫內容 

（一）有關產業用地需求面積推計，應將推估方式與引用

數據於技術報告中載明。另尚未利用土地面積統

計，應以工業區全區面積扣除已使用面積計算之，

有關預先扣除 4 級坡山坡地或轉型中都市計畫工業

區等部分，該等土地仍屬既有發展地區，如確有檢

討變更之必要，請補充該等工業區之土地使用指導

事項，以供遵循。 

（二）另有關三處未登記工廠係為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，

而本次縣市國土計畫之未登記工廠雖不納入經濟部

提出 3,311 公頃新增產業用地總量，但仍應針對群

聚情形、合理規模及區位等做更細緻規劃後再提出

需求，建議依照 108年 1月 31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2次研商會議」結論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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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另有關新增短期產業發展用地（三義文化產業園區

等）與中長期產業發展地區（竹南頭份、銅鑼及通

宵等）應釐清是否均屬於二級產業用地需求面積範

疇。 

（四）有關產業園區擴大開發面積，後續應評估其區位合

理性與明確理由等規劃過程，若有具體計畫或財務

可行者，或是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設等計畫，則納入

城鄉發展地區第 2-3類，供做城鄉建設之用。 

（五）有關城鄉發展優先順序，建議參照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規劃手冊」內容，補充既有城鄉發展區低

度發展、無效供給等情形，再依序說明發展順序。 

二、議題 3：宜維護農地面積、區位與農業發展地區劃設

情形 

（一）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，建議重新檢視並界定是

否屬於應維護農地資源，其餘作為都市發展儲備用

地，應視未來空間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計畫並符合

城鄉發展順序等原則妥慎規劃。 

（二）另農地資源保護構想第 3 點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原

則，其中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

之同意乙節，係屬使用地變更，若涉國土功能分區

分類變更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2條第 1項規定（略

以）：「…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功能分區

之劃設內容…」辦理檢討變更，相關構想請配合修

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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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議題 5：原住民族土地規劃策略構想與推估未來發展

需求辦理情形。 

（一）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劃設功能分區作業範疇，如本次

國土計畫未能辦理完成，建議在「直轄市、縣(市)

國土計畫」中，明訂為下一階段的應辦事項，如部

落內聚落範圍劃設、住商用地與公共設施用地等內

容。 

四、規劃過程目前遭遇困難及亟需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

（一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部分：為尊重原有權益，如經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不妨礙各該計畫者，目前

可建築用地基本上採直接轉換為建築用地，且保有

一定建築權利之使用，例如居住、小型商業等容許

使用，惟該可建築用地（例如：本次縣府提出國土

保育地區第 1 類內 119.74 公頃丙種建築用地），經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評估不宜繼續作為建築

用地者，可依國土計畫法第 32條規定變更為非可建

築用地並予以補償。 

（二）有關「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」，目前仍在

部會研商中，預計年底可完成子法訂定，未來上述

可建築用地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情形，將採取申請

制度提供補償，屆時依據子法規範內容辦理。 

五、其他事項 

（一）有關計畫辦理期程：建議請提出「苗栗縣國土計畫」

規劃時程控管表，特別註記重要工作階段時間點，

例如舉辦公聽會、公開展覽與提送縣審議時間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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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掌握辦理進度。 

（二）另有關群聚一定規模丙種建築用地處理，目前本署

仍尚在研議中，後續研商會議結論將併入國土功能

分區分類劃設作業手冊供參酌。 

陸、散會：下午 4時 20分整。 



 
 

附錄 

108年 1月 29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31次

研商會議--苗栗縣」書面意見： 

一、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已上傳網路專區： 

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手冊（草案）」（簡稱規劃手

冊）前經 107年 6月 25日提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，並配

合營建署召開相關部會研商會議持續滾動修正，目前已將 10

月版本上傳至營建署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專區」網站

上供各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規劃之參考。 

二、規劃作業期程辦理情形 

依據本署 107年 7月 13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

劃作業第 5次研商會議」結論，苗栗縣政府係為第 2批（於 108

年 7月 31日前函送本部審議），建議依照進度積極辦理。 

三、討論事項部分 

（一）人口預測辦理情形： 

簡報 p6提到計畫人口設定，係推估目標年人口數，並分別評估

衡量居住、廢棄物與民生供水容受力後，設定目標年計畫人口，

整體內容大致符合規劃手冊建議內容，惟縣市國土計畫，扮演

指導全縣市國土空間利用計畫之功能，除將設定計畫人口分派

至四大生活圈外，建議應評估各該都市計畫區內現況人口與計

畫人口之發展情形，藉以重新定位或適當調整都市計畫區人口，

以指導縣市國土空間發展。 

（二）成長管理計畫： 

1.「城鄉發展總量」計算，建議依規劃手冊之方式研訂： 

簡報 p11「城鄉發展總量」，係考量未來 20年發展需求，指認

既有發展地區（既有都市計畫區、既有非都市土地鄉村區、工

業區、開發許可地區與其他具城鄉發展性質地區）與未來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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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（新增產業用地、住商用地與其他發展需求類型地區）。建

議參照規劃手冊內容訂定明確內容與計算方式。 

2.產業用地推估，建議依規劃手冊方式計算： 

（1）依據 107年 12月 4日召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

規劃作業第 26次研商會議」結論，經濟部於全國國土計

畫推估民國 125年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 3,311公頃，係指

「增量」，且不包含已報編未開闢、閒置或低度利用產業

用地、未登記工廠、倉儲業與科學園區。爰簡報 p9產業

用地供給現況建議先檢視是否有重複計算，另簡報 9、10

所統計「未利用產業用地」面積不同，建議請檢核，至於

有關產業用地發展率，將由本署以衛星影像核算覆蓋率，

統一將成果供縣市政府參考利用。 

（2）有關未登記工廠計算，應先研擬未登記工廠（輔導及清理）

計畫，考量第一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擬訂時未及

完成上述清理計畫，建議參考參照本署 108 年 1 月 14 日

營署綜字第1081007216號開會通知所附議程資料附件3，

建議至少闡述轄內未登記工廠概況與輔導及清理構想等

相關內容（包括未登記工廠分類分級、輔導及清理構想、

辦理進度、主協辦機關與推動作法等內容），再考量將未

登記工廠納入新增產業用地數量。 

（三）整體空間發展構想辦理情形 

所提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圖（簡報 p13），建議參照本署 108年 1

月 14日營署綜字第 1081007216號開會通知所附議程資料附件

2，有關「空間發展構想圖」圖說內容，包括既有發展地區、未

來發展地區與需保護地區與其他重大建設計畫等區位元素，再

補充說明。 

（四）農地資源與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辦理情形 

1.依據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26次研商會議」

結論，宜維護農地面積係以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、第二類、第

三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、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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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之農業區計算，簡報 p24，建議依照上述規定計算（農 3須

扣除林業用地）。 

2.倘若本農業發展地區係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指導，縣府農業局提

供劃設成果，其劃設面積與實際農業發展地區空間面積會有所

差異（原農 1夾雜道路、水路應再併入農 1計算，所以最終農

業發展地區面積較大），建議請再檢視調整農業發展地區劃設

成果。 

（四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情形 

1.建議指認優先規劃地區類型 

依據 107年 12月 11日本署召開「第一次公告實施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表明事項」結論，鄉村地

區第一階段建議表明事項，包括「基礎資料盤點」、「研提課題

及策略」，並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位指定優先規劃地區。

藉由鄉村區盤點分析，彙整各別鄉村區相對應課題，分別指認

各個類型優先規劃地區。建議指認簡報 p29優先規劃地區類

型。 

2.另簡報 p28 提出鄉村區屬性分類，將屬工商發展型則劃為城

2-1，其與簡報 p22 劃設圖例表達相關性為何，請補充說明；

另有關城 2-1劃設，建議依據本署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專區提供

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（1071021）劃設

方式辦理。 

（五）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辦理情形 

簡報 p33 有關未來土地需求評估，建議依本署 107 年 10 月 9

日第 12次規劃研商會議結論，按聚落人口及生活空間需求予以

推計後，再按邊界之決定方式及劃設原則再予劃設。 

三、有關單位協助事項 

（一）國土保育地區可建築用地 

1.依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有關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類 土地使用指

導，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，由直轄市、（縣）市

主管機關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，其所受之損失，應予適當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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償。 

2.另依 107年 12月 28日召開「國土計畫法下土地使用管制調整

方向」第 5場座談會會議資料，既有可建築用地（現行甲、乙、

丙種建築用地）、產業用地（現行丁種建築用地）、遊憩用地，

未來若被劃設國土保育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，得 保有一定建

築權利 ，並朝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土地使

用指導原則方向調整。 

3.考量國土保育地區內土地資源特性，原則上國土保育地區內所

稱「保有一定建築權利之使用」，為屬國土保育性質及城鄉發

展性質容許使用項目（包括：住宅、零售設施、餐飲設施、遊

憩設施、旅館、觀光遊憩管理與戶外遊憩設施等）。 

（二）有關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

建議參考本署 108 年 1 月 14 日營署綜字第 1081007216 號開會

通知所附議程資料附件 4，有關「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

則撰擬指引」，其規定管制原則內容、應表明另定管制規則之具

體空間範圍、說明其因地制宜管制之特殊性、相容性與合理性

等相關內容。 

（三）「實施國土計畫所受損失補償辦法」立法情形 

本草案經 106年 2月 17日、106年 9月 20日召開 2次研商會

議，考量部分機關對於本草案第 4條與第 8條（有關遷移費及

補償費基準與補償金額採用價格）仍有相關建議事項，於 108

年 1月 28日召開第 3次部會研商會議，後續若無意見，則循

法制作業辦理預告程序並報請法規會同意。 

（四）有關國土功能分區空白地處理 

1.簡報 p39提及空白地，考量本次國土功能分區係依其土地資源

特性，並以分區對轉方式進行劃設，相關可建築用地若無具體

計畫指導，將依據各功能分區下劃設條件處理。 

2.另貴縣係依照農委會提供之劃設流程調整國土功能分區，如屬

道路、水路夾雜，或考量規劃完整性，面積未達 2公頃之零星

夾雜農地，應配合周邊農地劃設為同一類國土功能分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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